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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驰浩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

《关于对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报的问询

函》（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332号）所涉相关事项 

专项核查意见 

 

致：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管

理办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定(试行)》之规定。广

东驰浩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委托，就深圳证券交

易所出具的《关于对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

问询函》（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332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

所涉相关事项出具专项核查意见（以下简称“本意见”）。 

    本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

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意见。同时，为出具本

意见之目的，本所就有关事项向公司相关人员作了必要的调查了解，

查验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意见所需查验的文件。 

在前述调查过程中，本所已得到公司向本所作出的如下保证：公

司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意见所必须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或口头证

言，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；前述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有关复印

件与原件一致。本意见仅供公司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《问询函》之目

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    基于前述尽职调查及公司的承诺和保证，本所出具本专项核查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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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问询函》第 9事项： 

 

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1.54 亿元，同比增长

266.93%，其中“其他”项目余额为 1.12亿元，同比增长 14,427.34%，

主要为客户或合作方与你公司的意向金或投资款。请补充说明上述交

易进展情况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变相向上述主体进

行资金拆借的情形，以及是否就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

务。请年审会计师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答复： 

 

（一）1.12 亿元往来款余额的交易进展情况、是否具有商业实

质、公司是否存在变相向上述主体进行资金拆借的情形 

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，1.12 亿元往来款主要为三笔

款项。 

第一笔款：客户与公司的子公司深圳市萃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深圳萃华”）合作项目，客户支付 8000 万元黄金料及

饰品预付款。 

公司的子公司深圳萃华的客户计划扩大其生产规模，双方于 2019

年 9 月 16 日签署了《采购资金协议》，客户向深圳萃华采购黄金料

及饰品等，2019 年 9 月 18 日、19 日客户共支付预付款 8000 万元。

受疫情影响，客户销售产品受阻；同时黄金价格在持续上涨，客户的

采购成本骤然上升，故客户调整了原采购计划、缩小采购规模。基于

此，经双方协商，于 2020 年 03 月 17 日签署了《结算协议》，决定

由深圳萃华在扣除客户应向其支付的货款后，将剩余预付款退回客

户。深圳萃华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、17 日将剩余货款退回给客户。 

第二笔款：合作方与公司的子公司深圳萃华共同投资项目款项

2000万元。 

合作方意向与深圳萃华拟合作购买土地，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

签署了《合作意向书》。合作方向深圳萃华银行账户汇款合作投资意

向保证金 2000 万元，由深圳萃华跟进购买事宜。后因受疫情影响，

出售方中止出售土地意愿，深圳萃华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向合作方退

还合作投资意向保证金，该项目终止。 

第三笔款：公司的子公司深圳萃华收到被投资方退回的投资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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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万元。 

被投资方主要经营网络借贷服务平台，于 2014 年 06 月在深圳前

海注册成立。深圳萃华于 2014年 6月 9日向被投资方投资人民币 1000

万元，持股比例 2.33%。由于国家监管收紧金融牌照，被投资方金融

牌照未通过年审，无法开展网络借贷业务，为避免风险，深圳萃华决

议先行收回投资款。被投资方于 2019 年 04 月 16 日向深圳萃华退还

投资款 1000 万元，并约定股权回购还是转让要等国家政策明朗后补

齐相关手续。 

 

综上，公司约 1.12 亿元往来款具有商业实质，不存在变相进行

资金拆借的情形。 

 

（二）是否就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

 

1、深圳萃华与客户签订的《采购资金协议》，由客户支付预付

款，后根据实际采购量进行结算，该项业务属于深圳萃华日常经营业

务范畴，该协议约定预付款余额不超过 8500 万元，未达到上市公司

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20,021.96 万元的 10%，未达到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披露标准； 

2、深圳萃华与合作方联合投资拟共同竞标购买土地而签署的《合

作意向书》，属于意向协议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；同时由于购买土地

竞争激烈，属于商业机密；且该项目处于筹划阶段，未达到向公司提

交审核阶段。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通过深圳萃华总经理办

公会议审议，已在 2019 年度报告附注中进行披露； 

3、被投资方退回的 1000 万元已于 2019 年 03 月 21 日通过子公

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，该 1000 万未达到 2018 年营业收入

269,269.13 万元的 10%，未达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

定的披露标准，已在 2019 年度报告附注中进行披露。 

 

综上，以上事项未达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

披露标准，公司无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已按要求履行相应审批程序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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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本页为广东驰浩律师事务所关于《关于对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

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332

号）所涉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名、盖章页，无正文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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